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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
採取森林產物規則簡介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壹、前言

原住民在部落周邊
傳統領域的森林中，採摘
野菜、菇菌、林木、果實、
種子、藤類等森林產物供
日常生活使用，是數千年
以來的傳統。然而，依據

森林法，國有森林內的一
草一木均屬國家所有，以
往原住民基於生活慣俗，
要在國有或公有森林內
申請採集林產物使用，可
能難以獲管理機關全數
同意，或是申請程序冗長
繁瑣，實務上窒礙重重，

導致歷經數千年淬鍊的
山林智慧，恐因此逐漸流
失。

森林法於93年增訂
第 15條第 4項：「森林
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
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

108 年 7 月 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發布「原住民族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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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產物，其採取之區域、種類、時期、
無償、有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
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定之」規定，該條文與
於 94 年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19 條所定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
依法採取野生植物及菌類供其傳統文
化、祭儀或自用之非營利使用，二者
之立法意旨相同。

自 93 年森林法修正後，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林務局即
開始蒐集各級政府、國公有林管理經
營機關之意見，並擬訂該管理規則草
案原則性條文，惟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條文中，所稱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之範圍，涉及原住民族土地之回復、
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0 條第 3 項規
定，須另以法律進行劃設確定。又原
住民族生活慣俗與所需森林產物種
類，因各族、各部落生活慣俗之不同，
而各有不同之處，亦須與原住民族委
員會（簡稱原民會）及各原住民族協
商調查後始能確認，導致該法規命令
的訂定過程困難。

經原民會依據 104 年 6 月 24 日
修正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
第 4 項規定，於 106 年 2 月 18 日訂
定「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
設辦法」，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之定義與劃設方法，已有明確規定。
加上該會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於 106 年 6 月 29 日

會銜農委會，將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前段所稱「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
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釋示為：
「係指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第
3 款所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國有林及公
有林」。再者，考量各地環境、交通、
民情等主客觀條件不同，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 23 條及第 30 條規定，政府
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資源
利用方式與管理模式之權利；並於處
理原住民族事務、訂定法律時尊重原
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保障其合法權益。

林務局邀請熟悉原住民族事務的
專家、學者研商，調查原住民各族生
活慣俗及所需森林產物，並經多年與
原民會、各縣市政府及各國、公有林
管理經營機關多次會議討論，並在前
開繁複的作業基礎下，始由農委會完
成會同原民會訂定「原住民族依生活
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簡稱本規
則），並於 108 年 7 月 4 日由兩會共
同發布施行。

自此，原住民基於非營利之傳統
文化、祭儀及自用等生活慣俗，將可
在國有林及公有林中合法採取野生植
物、菌類等森林產物。

貳、 本規則之特色：野菜自用免申請，
主產物使用應經許可並符合公益性

本採取規則條文最大特色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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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副產物自用免申請」，換言之，除
了主產物（林木、竹子）與少數受保
護的草本、木本、蘭科植物與蕈類以
外的森林野菜、野果、野草，原住民
均可自由採取，只要帶著原住民身分
證明文件即可。而規則中對於採取
主產物及應予保護珍貴稀有物種的規
範，則有「部落會議、資訊公開、公
益為先、自主管理、主動協助」等五
大特色：

一、	部落會議：原住民個人、部落，
以及依法立案的原住民團體，都
可依本規則提出採取森林主產物
的提案，包括採取種類與期程等，
惟提案需經部落會議審核通過。

二、資訊公開：國、公有林土地管理

機關於受理採取提案後，應同步
將提案書內容先公告一定期間，
使鄰近部落、原住民團體等利害
關係人知悉。如有異議，透過召
開協調會取得共識後，始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採取，以尊重當地不
同民族、部落對該森林資源使用
的意見。

三、	公益為先：部落、原住民團體基
於生命禮俗、祭儀或其他傳統文
化活動的共同使用或公共目的，而
有採取森林主產物的需求時，向
國、公有林的土地管理機關提案，
轉送主管機關核准後即可無償採
取；若是個人自用，則須有償。

四、	自主管理：部落、原住民團體提

魯凱族部落男性在提親下聘時需準備九芎為聘禮木，通過女方家族審查才能順利訂婚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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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時，須同時提出採取森林產物
之自主管理機制或公約，未來原
住民族部落成為公法人後，主管
機關或國、公有林土地管理機關
可依據本規則委託部落公法人，
辦理採取林產物查驗工作，落實
部落自主管理。

五、	主動協助：為使原住民部落、團
體能確實受本規則保障其權益，
受理機關應協助提案人辦理本規
則相關提案事項。

參、 本規則條文訂定重點

一、	敘明法規適用順序，明定本規則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以免與其他林產管理法令產
生競合。並規定本規則採取森林
產物之原住民族，包括原住民個
人、部落、機構、法人、團體等
對象。（第 2 條）

二、	定義生活慣俗，為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 19 條所稱傳統文化、祭儀
及自用之非營利行為，且對生命
禮俗、祭儀、生活需要及其他經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與傳統
文化有關行為，採簡要原則性規
定，如有疑義，由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協助認定，以容納原住民族
文化自主發展。（第 3 條） 

三、	得採取森林產物區域，指原住民
族地區之國有林地及公有林地。
提案之受理、核准機關，國有林
由土地管理機關受理，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公有林由土地所有機
關、公法人受理，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准。（第 4 條）

四、	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
物，屬部落、原住民團體者，應
向受理機關提案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原住民個人為生活慣俗自
用，採取第 6 條第 2 項所定物種
以外之森林副產物，免提案，但
採取主產物或第 6 條第 2 項所定
物種時，應由其所屬部落或原住
民團體提案。（第 5 條）

五、	依本規則得採取森林產物之種
類，包括森林主、副產物。禁
止採取之物種為野蘭花（蘭科全
部）、薄孔菌屬之牛樟芝或香杉
芝及月橘（七里香）；森林法第
11 條限制或禁止者；森林法第
52條第 4項公告之貴重木樹種；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1 條指定
公告屬自然紀念物之珍貴稀有植
物。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
採取不致影響該物種永續利用並
同意採取者，不在此限。（第6條）

六、	原住民族採取森林主產物、人工
種植之副產物及第 6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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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物種，應為有償。但為生命
禮俗、祭儀、屬部落公用或共用
使用之其他傳統文化活動，或原
住民採取副產物自用者，得為無
償。（第 7 條）

七、	除臨時性之生活慣俗需要外，部
落、原住民團體應於預定採取之
日 3 個月前，編具採取森林產物
計畫提案書，檢附參加採取之原
住民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自
主管理機制或公約，且經部落會
議同意之決議文件，向森林產物
所在地之受理機關提案。參加採
取之原住民有變動時，應於採取
前報受理機關備查。（第 8 條）

八、	提案書內容，應說明採取森林產
物與其生活慣俗內容之關聯性、
使用地點及期間，採取森林產物
之所在位置或區域及其略圖、種
類名稱、數量、作業方式及所需
期間。且得就提案之日起 1 年內
需求，一併提案。（第 9 條）

九、	原住民為生活需要自用採取副產
物時，應攜帶原住民身分證明文
件，以供檢查。（第 10 條）

十、	受理機關受理提案時，對提案
文件不齊全通知補正相關處理
方式；受理後辦理初審事項，包
括派員或委外調查及評估森林狀

況、必要時徵詢專家學者及有關
機關意見、公告提案書內容 14
日及將公告期間縮短為 5 日之要
件，及有異議時之協調處理等程
序。（第 11 條）

十一、	主管機關接獲受理機關對提案
之初審結果，於審查符合規定
時，應發給森林產物採取或搬
運許可證，並載明採取或搬運
種類、採運期間、位置及範
圍、數量、有償或無償、提案
人與受理機關簽訂森林產物採
運契約期間及其他應遵守事
項。（第 12 條）

十二、	管理機關受理提案、主管機關
核准採取森林產物相關資訊之
公開及其張貼公告方式。（第
13 條）

十三、	提案經核准後，屬有償採取
者，受理機關參考國有林林產
物處分規則相關規定，或依其
自訂相關作業規定，計算採運
費、通知繳交及簽訂森林產物
採運契約；屬無償採取者，直
接簽訂採運契約等規定。（第
14 條）

十四、	主管機關不予核准採取、撤銷
或廢止採運許可證之事由：如
放租造林或依相關法規取得耕

49



作權或地上權，地上之森林產
物涉及私有財產保障者；或有
因可歸責於提案人或採取人員
之事由，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採運許可證……等 14 款情
形。提案人或採取人有本條各
款不予核准採取之情形者，受
理機關應通知主管機關。（第

15 條）

十五、	因故無法於期間內完成採運作
業，可於期限屆滿 5 日前，或
天災等原因消滅後 10 日內，
申請採運許可證期限展延，或
補足不能作業之日數；或逾採
運期間未完成採運作業，得申

原住民族採取森林野生植物之莖、葉、果實等野菜作為日常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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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重新發給採運許可證等，其
申請方式與相關限制規定。
（第 16 條）

十六、	提案人通知受理機關轉知主管
機關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
辦理森林產物放行、搬運及跡
地查驗方式。（第 17 條）

十七、	提案人或採取人於採取森林產
物時應協助辦理採取範圍內之
森林保護管理及災害防救。
（第 18 條）

十八、	受理機關應協助原住民族辦理
本規則相關提案事項；主管機
關及受理機關為保存與維護原
住民生活慣俗、森林資源利用
方式，得委外進行田野調查研
究。（第 19 條）

十九、	本規則所定主管機關、受理機
關應辦理之事項，得委任所屬
機關、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
個人、委辦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為之。
（第 20 條）

肆、 結語：保障採集權利，有助守護
山林

我國已立法保障原住民資源利用
的權利，且國際間對於森林永續經營

均要求納入原住民族權利保障，以達
社會公平、經濟可行、環境保護三面
向之永續發展。而本規則之施行，對
於原住民族更有資源盤整、文化傳承
及守護山林的重要意義。在傳統的永
續精神下，部落族人得以明智的利用
森林資源，重拾民族植物傳統知識與
生態智慧，才能縫合原住民族與山林
間日漸疏離的關係，進而回復原住民
對山林的保護天職。

原住民族與臺灣山林有著密不
可分的共生關係，發展出豐富的傳統
山林智識，並內化了永續價值的自然
哲理。過去在森林國有化的法律限制
及外來文化衝擊等多種因素交錯下，
原住民與山林依存的生活方式難以延
續，傳統智慧逐漸佚失。為了保全臺
灣最珍貴的文化多樣性，政府應積極
保障原住民族使用森林自然資源的傳
統權利，進而邁向與原住民族共同守
護森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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